
離 島 區 議 會  

文 件 I D C  5 1 / 2 0 2 3 號  

 

《 大 嶼 山 南 岸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S L C / 2 2》  

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 

 

1 .  目 的  

 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區 議 會 介 紹 《 大 嶼 山 南 岸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

號 S / S L C / 2 2》 (下 稱 「 大 綱 圖 」 )  所 收 納 的 修 訂 項 目 。  

 

 

2 .  背 景  

 

2 . 1  於 2 0 1 7 年 公 布 的「 可 持 續 大 嶼 藍 圖 」秉 持 在 公 眾 參 與 活

動 期 間 廣 受 支 持 的 “ 北 發 展 ； 南 保 育 ” 為 總 體 原 則 ， 提

出 大 嶼 山 大 部 分 地 區，尤 其 南 大 嶼，具 天 然 和 文 化 資 源，

將 作 保 育 用 途，其 獨 特 的 鄉 郊 村 落 亦 會 予 以 保 存 及 改 善；

如 情 況 合 適 ， 亦 會 在 適 當 地 點 作 影 響 較 低 的 休 閒 和 康 樂

用 途 ， 供 市 民 共 享 。  

 

2 . 2  於 2 0 2 0 年，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按 照「 可

持 續 大 嶼 藍 圖 」 所 訂 定 的 總 體 原 則 及 大 嶼 山 不 同 地 區 的

特 色，制 定 了《 大 嶼 山 保 育 及 康 樂 總 綱 圖 》，為 大 嶼 山 的

保 育 和 康 樂 措 施 提 供 指 引 框 架 。  

 

2 . 3 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亦 於 2 0 2 1 年 1 0 月 完 成「 貝 澳、水 口、

大 澳 及 其 鄰 近 地 區 的 生 態 研 究  –  可 行 性 研 究 」。研 究 結

果 認 為 貝 澳 及 水 口 具 高 生 態 價 值，應 設 立 先 導 保 育 地 區，

並 建 議 在 大 綱 圖 上 將 部 分 地 點 改 劃 為 合 適 的 土 地 用 途 地

帶 ， 以 配 合 擬 議 的 保 育 措 施 。  

 

2 . 4  基 於 上 述 的 總 體 原 則 、 指 引 框 架 和 研 究 結 果 ， 規 劃 署 進

行 了 土 地 用 途 檢 討 ， 在 考 慮 各 項 因 素 後 ， 建 議 對 大 綱 圖

作 出 相 關 修 訂 。  

 

2 . 5  另 外 ， 經 修 訂 的 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(第 1 3 1 章 ) (下 稱 「 條

例 」 )  於 2 0 2 3 年 9 月 1 日 實 施 後，賦 權 發 展 局 局 長 把 從

未 被 發 展 審 批 地 區 圖 涵 蓋 、 有 需 要 保 護 或 保 育 的 鄉 郊 地

區 指 定 為「 受 規 管 地 區 」，讓 規 劃 監 督 可 在 這 些 地 區 就 不

符 合 大 綱 圖 規 定 的 發 展 採 取 執 行 管 制 行 動 。 指 定 「 受 規

管 地 區 」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保 護 有 關 地 區 ， 使 其 不 受 環 境 惡

化 影 響 及 ／ 或 促 進 該 地 區 的 保 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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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6  2 0 2 3 年 9 月 1 5 日，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下 稱「 城 規 會 」 )根

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 《 大 嶼 山 南 岸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S L C / 2 2》（ 附 件 I），為 期 兩 個 月，以 供 公 眾 查 閱。發

展 局 局 長 亦 已 於 同 日 指 定 南 大 嶼 部 分 地 區 為 「 大 嶼 山 南

岸 受 規 管 地 區 」 。  

 

 

3 .  大 綱 圖 修 訂 項 目  

 

3 . 1  基 於 上 文 第 2 . 1 至 2 . 4 段 所 提 及 的 背 景，建 議 根 據 以 下 原

則 對 大 綱 圖 作 出 修 訂 ：  

 

( a )  反 映 保 育 自 然 生 境 和 南 大 嶼 鄉 郊 特 色 的 規 劃 意 向  

(修 訂 項 目 A 1 及 A 3 )；  

 

( b )  預 留 合 適 的 地 點 作 一 些 對 環 境 影 響 較 少 的 休 閒 和

康 樂 用 途 (修 訂 項 目 A 2 及 A 4 )；  

 

( c )  反 映 區 內 最 新 的 規 劃 情 況 ，包 括 已 完 成 和 已 規 劃 的

發 展 (修 訂 項 目 B 1 至 B 2 1 )；  

 

( d )  理 順 現 有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界 線 和 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界

線 的 差 異 (修 訂 項 目 C 1 至 C 3 )； 及  

 

( e )  把 一 幅 位 於 分 流 的 土 地 納 入 大 綱 圖 範 圍 內，並 劃 為

合 適 的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(修 訂 項 目 D 1 )。  

 

3 . 2  就 圖 則 《 註 釋 》 作 出 的 主 要 修 訂 項 目 如 下 ：  

 

《 註 釋 》 說 明 頁  

 

( a )  因 應 「 大 嶼 山 南 岸 受 規 管 地 區 」的 實 施 ， 將 大 綱 圖

的《 註 釋 》說 明 頁 分 為「 甲 部 」和「 乙 部 」兩 部 分。

前 者 適 用 於 大 綱 圖 涵 蓋 範 圍 內 但 非「 大 嶼 山 南 岸 受

規 管 地 區 」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； 而 後 者 則 適 用 於 大 綱 圖

涵 蓋 範 圍 內 以 及「 大 嶼 山 南 岸 受 規 管 地 區 」 範 圍 內

的 土 地 。  

 

「 休 憩 用 地 」、「 康 樂 」、「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」註 明「 濾 水
廠 」 及 「 自 然 保 育 區 」 地 帶  

 

( b )  因 應 相 關 的 修 訂 項 目 ， 加 入 有 關 地 帶 的 新 的 《 註

釋 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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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 

 

( c )  把「 郊 野 學 習 ／ 教 育 ／ 遊 客 中 心 」及「 酒 店 (只 限 度

假 屋 )」加 入 到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地 帶《 註 釋 》的 第 二

欄 用 途，讓 項 目 倡 議 者 可 以 透 過 規 劃 申 請 讓 城 規 會

考 慮 相 關 的 項 目 建 議 。  

 

( d )  為 方 便 村 民 和 遊 客 的 需 要 及 有 見 於 政 府 垃 圾 收 集

站 和 公 共 廁 所 在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十 分 普 遍 ，

故 藉 此 機 會 把 「 政 府 垃 圾 收 集 站 」 及 「 公 廁 設 施 」

由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《 註 釋 》的 第 二 欄 用 途 移 至

第 一 欄 ， 即 改 為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。  

 

( e )  因 應 城 規 會 採 納 的 《 法 定 圖 則 註 釋 總 表 》， 對 大 綱

圖 的 《 註 釋 》 作 出 技 術 性 修 訂 。  

 

3 . 3  有 關 修 訂 項 目 的 詳 情，請 參 閱 夾 附 於 附 件 I I 的《 修 訂 項

目 附 表 》 。  

 

3 . 4  因 應 上 述 修 訂，大 綱 圖 的《 說 明 書 》亦 已 同 時 更 新。有 關

修 訂 顯 示 於 《 大 嶼 山 南 岸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

S / S L C / 2 2》(附 件 I )，及 其《 註 釋 》和《 說 明 書 》(附 件 I I )。 

 

 

4 .  公 眾 諮 詢  

 

4 . 1  城 規 會 轄 下 鄉 郊 及 新 市 鎮 規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於 2 0 2 3 年 9

月 1 1 日 考 慮 並 同 意 有 關 的 修 訂 項 目。公 眾 可 於 以 下 網 頁

查 閱 相 關 城 規 會 文 件 ：  

https://www.tpb.gov.hk/tc/resources/general_papers.html 

 

4 . 2  由 2 0 2 3 年 9 月 1 5 日 起，城 規 會 根 據 條 例 第 5 條 展 示《 大

嶼 山 南 岸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S L C / 2 2》 ， 以 供 公 眾

查 閱，為 期 兩 個 月 至 2 0 2 3 年 1 1 月 1 5 日。公 眾 可 於 圖 則

展 示 期 間 正 常 辦 公 時 間 內 ， 到 城 規 會 秘 書 處 、 北 角 及 沙

田 政 府 合 署 的 規 劃 資 料 查 詢 處 、 西 貢 及 離 島 規 劃 處 及 離

島 民 政 事 務 處 、 離 島 民 政 事 務 處 梅 窩 分 處 、 離 島 民 政 事

務 處 東 涌 分 處 、 大 嶼 山 南 區 鄉 事 委 員 會 ， 以 及 大 澳 鄉 事

委 員 會 查 閱 有 關 圖 則 。 公 眾 亦 可 於 城 規 會 的 網 頁
(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t p b . g o v . h k / t c / p l a n _ m a k i n g / S _ S L C _ 2 2 . h t m l )

瀏 覽 該 圖。任 何 人 士 可 於 2 0 2 3 年 1 1 月 1 5 日 或 之 前 就 該

圖 的 修 訂 項 目 向 城 規 會 作 出 書 面 申 述。地 址 及 網 址 如 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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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址 :  香 港 北 角 渣 華 道 3 3 3 號  

北 角 政 府 合 署 1 5 樓  

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 

 

網 址  :  h t t p s : / / w w w . t p b . g o v . h k / t c / p l a n _ m a k i n g / d r a f t _ p l a n . h t m l  

 

4 . 3  請 議 員 備 悉 大 綱 圖 的 修 訂 項 目 。 如 對 修 訂 項 目 有 任 何 意

見 ， 歡 迎 議 員 在 大 綱 圖 的 法 定 展 示 期 間 向 城 規 會 提 出 意

見 。  

 

 

5 .  附 件  

 

附 件 I   《 大 嶼 山 南 岸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草 圖 編 號 S / S L C / 2 2》  

附 件 I I   《 修 訂 項 目 附 表 》 及 大 綱 圖 《 註 釋 》 和 《 說 明 書 》 

 

 

規 劃 署  

西 貢 及 離 島 規 劃 處  

2 0 2 3 年 1 0 月  


